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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695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滨海能源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5-006 

 

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子公司收购内蒙古鑫金马新材料有限公司 100%股权的 

进展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本次交易概述 

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3 年 9 月 25 日召开

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、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子公

司收购内蒙古鑫金马新材料有限公司 100%股权的议案》，公司全资子公司内蒙古翔福

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（简称“翔福新能源”）拟以 3,300万元的交易对价收购对手方商

都中建金马冶金化工有限公司（简称“中建金马”）持有的内蒙古鑫金马新材料有限公

司（简称“鑫金马”）100%股权（简称“本次交易”）。翔福新能源与中建金马于 2023年

9月 25日签署了关于鑫金马 100%股权转让的《股权转让协议》。具体事宜详见公司 2023

年 9 月 26 日披露于《证券时报》《中国证券报》《上海证券报》和巨潮资讯网

（www.cninfo.com.cn）的相关公告。 

二、本次交易进展情况 

翔福新能源已于 2023 年 9 月 27 日按照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协议”）约

定支付了第一期股权转让价款 1,400 万元，并按照协议约定接收了鑫金马的证照、印

鉴、土地证等证照资料, 翔福新能源和中建金马于 2023 年 9 月 25 日依约办理了鑫金

马 100%股权的质押登记。 

因中建金马未按协议约定期限履行第二期股权转让款支付前的义务，导致交易目

的无法实现。为维护上市公司利益，翔福新能源依法于 2024 年 12 月 3 日行使了协议

解除权，于 2025 年 3 月 13 日向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商都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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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日收到了受理通知。  

三、拟解除本次交易协议原因 

根据协议约定，如果协议签署日之后 75天内中建金马未办理完毕 4万吨锂电池一

体化项目建设所需用电的报装手续，未将供电所需线路、电容量的使用主体变更为鑫

金马或未将供电性质由铁合金变更为锂电池负极材料产业；或没有将鑫金马 2 台变压

器恢复供电以恢复其建设施工用电，则翔福新能源有权单方经书面通知中建金马后解

除协议。 

经翔福新能源多次催促办理、协商解决方案，中建金马均无法按协议约定履行。

经公司审慎研究，翔福新能源于 2024年 12月 3日致函中建金马解除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

并要求中建金马返还已支付的 1,400 万元，但应中建金马要求双方协商后，仍未达成

变更协议的替代方案。因此，翔福新能源于 2025 年 3 月 13 日向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

布市商都县人民法院提请诉讼，请求确认协议解除、中建金马返还股权转让款 1,400

万元及支付违约金 126万元、判令翔福新能源对中建金马所持有的鑫金马 100%的股权

拍卖、变卖所得款项依法享有优先受偿权。 

四、拟解除本次交易协议及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诉讼基于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，该交易的协议解除及前述诉讼请求

能否得到法院支持，尚存在不确定性，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和现有负极材料

一体化项目的投资建设。公司将密切关注前述诉讼进展，按法律法规和交易所规定及

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 

 

 

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 董事会 

  2025年 3月 15日 


